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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6_B2_B3_

E5_8D_97_E6_9D_8E_E5_c122_485432.htm 看了《法律服务时

报》关于李奎生案的报道，深感被告人虽是律师，眼下却极

需法律帮助。 据报道，李案的核心问题是证据。控方所举的

证据，究竟能不能作为给李奎生定罪的依据呢?以下辨析，以

见虚实。 关于人证及其证言 这是控方的主要证据。公诉机关

申请传唤的人证，包括他们的检察官在内，多达60人次，但

无一人愿(或敢)到庭质证。对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证

言必须经控辩双方当庭讯问、质证，“并且经过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不出庭，质证形同虚设，“查

实”必定落空，如此法庭调查将因其不符合法律要求而失去

效力与效果。 或谓：控方宣读的讯问、询问笔录，不是可以

用来质证并据以“查实”么?我说不可以取代。 第一，讯问笔

录的内容是不是被讯问者的真实意思表示，须由本人向法庭

确认，还应接受辩方的质证和法庭的审查；它不能等同于书

面证词。 第二，同案“共犯”的“证言”，姑且不论制作过

程是否合法，因所“证”内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不经质证

，不经与补强证据互相印证，显然不能“查实”，当然也就

没有可采性。 第三，马黎明、史不改的证言，涉及定性，至

关紧要，但“像烙饼一样曾经翻来翻去”(引见报道)，不经

质证，怎能确定何“证”可信?法庭又据何落实? 第四，控方

宣读笔录，往往以“摘要”为理由，恣意删节，把“摘其要

者”换成“择其所要”，加主事先不对法庭移送全卷，证据

的展示制度又未经法律确立，辩护律师自始就处于不利的被



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质证”，不可能做到有的放矢，准

确地辨别真伪。 总而言之，“笔录”虽经宣读，并不能有效

地进行质证，无法释疑，无从查实所“证”的真伪。强行质

证会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取消了辩护权；又因法官不能履行

“查实”义务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审判权。这就不仅违反

了诉讼法的基本要求，且因审理活动的严重缺陷而生法官未

尽其责之嫌。 视听资料 公诉人说：“法律规定视听资料可以

作为证据。”但什么样的视听资料能够作为证据，两高的司

法解释和公安部的规章，又有着共同的、一致的要求。恰如

杨波律师所说，控方的视听资料因不符合法定要求而“不能

作为证据使用”，完全正确。 此外还有以下三点质疑 第一，

公诉人当庭播放的录像，是何时制作?经谁批准?李案有什么

特殊性需要制作? 第二，讯问中提出“供述是不是属实”尽管

多余，倒也无可厚非；但又必须查明：此问为什么是由“画

外音”提出? 还有，实况录像夹杂配音，怎么能证明图像中“

答”与画外的“问”协调一致，而且能表明图像所示正是“

讯问”现场?我们有理由质疑：录像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制作

的? 第三，至于向被讯问人提出“有没有人刑讯逼供”这类非

法取证的问题，给人以“此地无银”的印象。试问在李案开

庭审理之先，有谁提过“刑讯”的指责而需要当事者用录像

办法证实其有无呢? 还有补充：录像中，马黎明对“你的供述

是不是事实的讯问”，“不停地回答：是，是⋯⋯。”记述

传神，能从这肢体语言反映出的心态里体察出极不寻常的情

况和问题，睿智的法官定会明察。这使我记起另一件事例。

也是中原神州，某法庭播放公安人员讯问被告人的录像。图

像反映了被告人“回顾”他一年多以前推着自行车在几十里



外的某县城卖肉作案的经过。这种事后补拍的录像，类如活

报剧，无疑不能证实“案情”，怎么能作为证据使用呢?李案

的录像，与之相距不远，能证明什么呢? “自证”材料 举控

方张会鹏的“说明”，自证“没有对李奎生刑讯逼供”，当

庭被揭穿“倒填”了说明的时间。没有必要探究其中的奥妙

，既属伪作，自然不具有证据的效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

自证，在实务中非此一例。记得有一份也是出自神州大地，

公安局正式向法庭提出自证材料，行文虽有缺点，然而语气

坚定郑重，请看结语：“在整个刑侦、预审工作过程中，始

终坚持对人犯进行政策法规教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

准绳，依法办案，文明办案，从未对人犯采取过刑讯逼供现

象。”实在无必要辨析“自证”内容的真伪，但有两点质疑 

第一，从何推知或得知有人会提出“刑讯”问题?又是谁，根

据什么，要你写这种“说明”? 第二，这种“自证”如果采为

有效，一审法院援例自证他的判决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因而正确有效，岂不是可以废除“错案追

究”乃至“四级两审制”?所有权力机关如果都照此办理，我

们距文明是近了，还是远了呢? 关键在于：张的自证与李奎生

身上的累累伤痕互相比较，何者更有说服力呢?， 模拟试验 

李奎生要求公诉人表演能否“将10张考卷抽出来，又再能⋯

⋯塞回去”，借以支持或否定被告人“偷换考卷”的指控，

法官对此诚然可以作出裁决，但是“要求(李)改在法庭辩论

阶段再讲”的决断却是推诿之辞，而且不符合程序规范，辩

论阶段未见“表演”足可证明。这种法官运用职权，玩弄程

序，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办法并不鲜见。 现在还不知道

李案这些证据合议庭会如何认定，何时决断；但是我知道，



涉案的全部真实总会有最终袒露的一天。回避真实、掩盖真

相，终将收获最初未能预期代价，对此难道还有疑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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